附件1
评分标准

一、评分项及分值分配
1. 艺术表现（40分）
 音准与节奏（15分）：演唱与伴奏配合精准，声部层次清晰。
 情感表达（10分）：歌曲主题诠释到位，感染力强。
 表现形式（15分）：多声部设计、舞蹈/朗诵/乐器等创新元素的合理运用。
2. 集体形象（30分）
精神风貌（10分）：服装统一，仪态端正，展现团队凝聚力。
领导干部参与（10分）：单位主管领导或学院班子成员参赛。
舞台纪律（10分）：上下场有序，表演过程流畅。
3. 主题契合度（20分）
曲目选择（10分）：指定曲目演绎准确，自选曲目紧扣比赛主题。
创意编排（10分）：原创/改编作品或独特设计体现“奋楫争先”“十年砥砺”内涵。
4. 组织协作（10分）
[bookmark: _GoBack]团队配合（5分）：指挥、领唱、伴奏等角色分工明确，协作流畅，整体表现和谐统一。
舞台执行力（5分）：上下场迅速有序，无拖延或混乱；表演过程中无交头接耳、随意走动等行为；

二、加分项（上限5分）
1.石油特色或民族团结元素：表演中自然、巧妙地融入石油工业文化、精神或新疆多民族艺术特色（如民族乐器、舞蹈、服饰、多语言演唱等）（加2分）。
2. 原创或编创内容：报送曲目为原创歌曲（需提前向组委会报备审核），或在对经典曲目的演绎中加入了创新性的编曲、和声设计、舞台表演形式等，富有新意且效果良好，（加3分）。

三、扣分项
1.超时（每分钟扣1分，不足1分钟按1分钟计）。
2.未经审核的曲目或内容（取消评奖资格）。

四、评委组成
由校区美育工作委员会、艺术专业教师及校外专家联合评审，确保公平公正。
备注：领导干部参与情况需在报名表中明确标注。


